
越秀区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 2011 年“三公”

经费支出决算情况

越秀区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包括局机关及局属单位共 4444

个，2011 年“三公”经费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支出决算 57.057.057.057.09999

万元，其中：因公出国（境）费决算 0 元，公务用车购置及

运行维护费决算 41.3341.3341.3341.33万元，公务接待费决算 15.7615.7615.7615.76万元。

（一）因公出国（境）费支出 0000万元。因公出国（境）

费是指单位工作人员和专家公务出国（境）的住宿费、旅费、

伙食补助费、杂费、培训费等支出。

（二）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维护费支出 41.3341.3341.3341.33万元。公

务用车购置及运行维护费是指公务用车车辆购置支出（含车

辆购置税）、以及公务用车燃料费、维修费、过桥过路费、

保险费等支出。

公务用车购置费是指公务用车车辆购置支出（含车辆购

置税），包括：全年区文化馆新购置车辆 1 辆，购置费用为

13.6613.6613.6613.66万元。

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是文化市场管理、执法检查、全国

文物普查租车费、参加会议、开展调查研究及检查核查等业

务过程中所需的公务用车租用费、燃料费、维修费、过桥过

路费、保险费等支出。全年运行维护费支出 27.6727.6727.6727.67万元。



（三）公务接待费支出 15.7615.7615.7615.76万元。公务接待费是指按

规定开支的各类公务接待费用。主要用于包括各项大型文艺

活动接待文艺团队和专家的接待费以及各单位为执行公务

或开展业务活动支出的接待费。


